
 

 

義守大學  學生會   

學生申訴流程 

 
七 

各系學生 

議員代表 

學生會官網 

(申訴表單) 

學生會粉絲 

專頁留言 

蒐 集 學 生 提 出 的 申 訴 案 件 

受理單位 : 學生會 - 學權部門 

送相關單位首長處理 

由學權部門追蹤並要求書面回覆 

電 子 ( 書 面 ) 回 覆 當 事 人 

接收到案件之後，七天

內會先採取部門內評估

該案件是否可以受理，

如不受理，將不會呈報

上級單位。呈報上級單

位之後，30 天內將追蹤

回復並請相關單位簽名

以茲為證。 

結 案 報 告 送 至 學 生 議 會 複 查 

如遇到師生座談會、住宿

權益會議等會議時，將會

把有關學生權益問題在

該會議前向校方單位提

出，並請校方單位在該會

議時，回覆相關問題並在

會議結束後，擬向校方單

位在 14 工作天內追蹤書

面回覆並請相關單位簽

名以茲為證。 


